
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8〕490 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
《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专项

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

各有关单位：

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建筑施工

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建质〔2018〕78 号）、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印发〈佛山市房屋建筑施工

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佛建管函〔2018〕456

号)、《关于印发南海区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的通

知》（南安办〔2018〕95 号）的要求，结合我区工作实际，我局

制定了《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 年 6 月 27 日

（联系人：钟暾，联系电话：86231980）



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专项治理
行动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

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切实加强我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

全管理，有效防范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

案〉的通知》（粤建质〔2018〕78 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管理局关于印发〈佛山市房屋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

案〉的通知》(佛建管函〔2018〕456 号)、《关于印发南海区建

筑施工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南安办〔2018〕95

号）的要求，结合我区工作实际，我局决定自即日起至 2019 年

底在全区开展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专项整治理工作。现制定专

项工作方案如下：

一、总体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

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决策部署，牢固

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依法监管、改革创新、源头防范、系统

治理的原则，用两年时间，深入开展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专项

治理行动，进一步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有效促进工程建设各

方主体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加强安全风险



管控，做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有效防范施工安全事故的发生，

确保我区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二、组织领导

为加强我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专项整治理的组织工作，

特成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我局黄玮瑜副局长担任，局工

程质量安全监管科、建筑市场监管科、设计科技科、市政道路建

设科、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相关负责人担任成员。

三、治理范围

全区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四、治理内容

（一）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按照省委办公厅和省府办公厅《关于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的通知》（粤委办发电〔2018〕15 号）、市委办公室和

市府办公室《关于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通知》（佛

委办明电〔2018〕20 号）要求，严格检查企业和项目部安全生

产责任制建立和落实情况，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

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保障安全生产投入情况；工程建设、施工、

监理等各方主体及建设项目安全组织管理、安全教育培训、专项

施工方案、安全技术交底、隐患排查治理、现场安全管理、应急

管理落实情况；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和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教育培训及到岗履职

情况，严禁无证、持假证上岗。发现无证上岗和持假证上岗的依



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二）强化危险源管控

1.推进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根据市住建局接下来将印发的房

屋建筑工程风险点危险源风险等级评估指南，指导推动我区房屋

市政工程各方责任主体全面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科学评定安全风

险等级，落实分类分级的差异化动态管理，对重大危险源要采取

切实有效的管控措施，防止事故的发生。

2.强化危大工程安全管控。组织参加《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

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37 号）宣贯学习。

督促工程参建各方主体建立健全“危大工程”安全管控体系，编

制“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组织专家论证，严格按方案施工。

（三）加强隐患排查整改

重点检查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及专家论证、审批、落

实情况。督促工程参建各方责任主体全面对施工现场开展安全隐

患自查自纠自报，尤其是房屋市政工程中基坑工程、模板工程及

支撑体系、起重吊装及安装拆卸工程、地下暗挖工程等“危大工

程”以及消防安全管理情况，实行整改闭环管理。

（四）严格监督执法工作

加大工程监管执法力度，对于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危大工

程”安全管控体系不健全、隐患排查整改不到位等安全生产违法

违规行为，责令责任主体立即改正，存在较大问题的，根据项目

实际情况进行动态扣分及诚信扣分；责任主体未改正的，责令其



停工整顿，依法实施罚款或逐级提请省厅暂扣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证等行政处罚。发现无证上岗和持假证上岗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

进行处罚。

（四）强化安全事故责任追究

一是在工程事故发生以后，按照有关规定，根据工作职责分

工，积极配合市住建局做好事故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复核工作；二

是根据《佛山市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生产重点监控企业管理办

法》相关规定，及时提请市住建局对发生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施

工、监理企业列入重点监控企业，并严格执行重点监控企业管理

办法。三是严格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

可证动态监管暂行办法》（建质﹝2008）121 号）的规定，根据

事故等级和安全生产条件降低情况，逐级提请对责任单位依法分

别做出暂扣或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降低资质等级或吊销资质证

书，对事故负有责任的注册执业人员责令停止执业或吊销执业资

格证书的决定。四是积极参与事故调查并提出意见及建议，严格

依法依规对责任企业和人员进行处罚，及时上报或转送事故调查

处理资料。事故查处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对于

事故查处不到位、督促整改不力、履职不到位的，按照《广东省

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有关规定予以追责。

（五）构建安全监管长效机制

1.开展层级考核。我局将参照省、市住建部门有关安全生产

工作考核的相关要求，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



失职追责”的原则，对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

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开展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生产监管工作

考核。

2.创新监管模式。继续推行“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模

式，探索推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努力创新监管执法模式，提高执

法效率。积极推进实名制考勤系统、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移动执法

系统等，提高监管执法效能。

3.实施信用惩戒。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诚信制度，坚持推进建

筑市场和施工现场联动管理，坚决落实用工实名制，强化市场清

出机制，强化建筑市场秩序监管，有力保障施工安全生产实施。

对各方责任主体存在施工安全违法行为或其他不良行为的记入

佛山市建筑诚信评价体系管理平台，予以诚信扣分；对未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造成安全生产诚信严重缺失的要列入诚信“黑名

单”，并逐级提请省住建厅通过“广东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

平台”公布推送到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对违

法失信企业和注册人员实施信用惩戒。

五、实施步骤

（一）安排部署阶段：2018 年 6 月。各镇（街道）国土城

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结合辖区内房屋市政

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工作实际情况，研究细化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

全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并做好相应的部署、落实工作。

（二）组织实施阶段：2018 年 6 月—2019 年 11 月。各镇（街



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按照工作

方案，细化工作措施，组织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严格按照《建

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等有关要求开展自查自纠。我局每季度开

展不少于 1 次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治理行动督查。

（三）总结分析阶段：2018 年年底和 2019 年 12 月。各镇

（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对辖区

内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开展情况进行年度和全

面总结分析，评估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专项治理成果，研究提

出有效预防事故发生的措施和建议，形成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

专项治理行动总结报告。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科学部署。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

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安全

生产红线意识，将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作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

安全专项治理工作的根本落脚点，进一步增强做好房屋市政工程

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加强组织领导，主

要负责人要亲自抓好工作部署，将责任分解到具体岗位、具体责

任人，强化责任落实。

（二）强化监督，突出重点。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

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针对辖区内建筑行业特点制定

详细的监督检查计划，加强对施工现场深基坑、模板支撑系统及

起重机械等“危大工程”监督抽查工作。督促企业开展安全风险



自辨自控、事故隐患自查自纠工作。

（三）加强宣传，总结推广。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

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加强宣传引导，结合“安全生

产月”活动，采用座谈交流、媒体宣传、发放手册、开展教育培

训等方式广泛宣传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督促各方责任主体认

真将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同时要推行违法行为曝光工作机制，强

化警示教育。要进一步畅通渠道，加强社会监督，鼓励发动群众

举报、媒体曝光违法违规行为。要对此次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情况

进行定期分析、评估，总结好的做法，推广应用到全区房屋市政

工程施工安全监管工作中，切实巩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专项

治理行动工作成果。

（四）认真总结，加强报送。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

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认真做好本次专项行动信息的

汇总报送工作，对于重要情况和重点典型案件的查处要及时上

报，并按要求于每阶段结束后 2 日内将阶段性治理工作情况报我

局质安科汇总，年度总结报告于 2018 年 12 月 8 日、2019 年 12

月 4 日前书面报送至我局。

抄送：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佛山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国土规划和城市建设局。




